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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898,191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97,708 股，为首

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6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96 号），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4,118,254 股，并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96,473,014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20,281,855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191,159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其

中，战略配售股票 1,898,191 股；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97,708 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共计 54,595,89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6.5919%，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1 年 1 月 6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

板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

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

限等承诺 

1、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服务新首钢、上海檀英承诺：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

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在作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2、其他持有 5%股份的股东刘彦兰承诺：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作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3、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葛思恩、储士红、于海龙、张霞红、

薛秀媛、钟恒承诺：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或通过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动

延长六个月。 

（3）前述第 1 至 2 项锁定期届满后，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4）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

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4、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田会强、董焕章承诺：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作为发行人的监事，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

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5、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储士红、田会强、于海龙、陈卯先、邢文

丽、高立龙、刘俊、王杰、郭云鹏、王俊军承诺： 

（1）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前述锁定期届满后的四年内，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每年

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超过公司上

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上市前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

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6、其他持有 0.5%以上、5%以下股份的机构股东红星美凯龙、丝路云和、

上海乾刚、杭州沨行、飞凯材料、宁波光华、北京金秋林、北京五彩石承诺： 

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7、其他持有 0.5%以上、5%以下股份的股东佟士凌、董文永、郭春华、廖

俊、林杰、李根林、赖灿伟、姜天孟、陈海光承诺： 

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8、除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其他股东限售安排 



除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股份锁定义务外，公司其他股东

需根据《公司法》第 141 条规定，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二）发行前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服务新首钢承诺： 

（1）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及上市”）后，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如拟减持现已持有

的公司股份，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发行人股

份数量的 50%，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数量应不超过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发行人

股份经相应调整后数量的 50%。 

（2）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如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经相应调

整后的价格。 

（3）本企业的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

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确定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和减持方式，执行减持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2、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刘彦兰、上海檀英承诺： 

（1）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及上市”）后，本人/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如拟减持现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 80%，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数量应不超过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

及上市前所持发行人股份经相应调整后数量的 80%。 



（2）本人/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如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经相

应调整后的价格。 

（3）本人/本企业的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

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本人/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确定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和减持方式，执行减持程序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八亿时空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

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八亿时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54,595,899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6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470,310 10.8531% 10,470,310 0 

2 刘彦兰 4,700,000 4.8718% 4,700,000 0 



3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90,000 4.4468% 4,290,000 0 

4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

理有限公司 
3,220,000 3.3377% 3,220,000 0 

5 佟士凌 3,000,000 3.1097% 3,000,000 0 

6 董文永 2,500,000 2.5914% 2,500,000 0 

7 

丝路华创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丝路

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447,815 2.5373% 2,447,815 0 

8 
杭州沨行愿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5,000 2.2234% 2,145,000 0 

9 
上海乾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45,000 2.2234% 2,145,000 0 

10 郭春华 2,035,700 2.1101% 2,035,700 0 

11 廖俊 1,900,000 1.9695% 1,900,000 0 

12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1,555,209 1.6121% 1,555,209 0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光华

八九八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55,176 1.6120% 1,555,176 0 

14 李根林 1,200,000 1.2439% 1,200,000 0 

15 林杰 1,200,000 1.2439% 1,200,000 0 

16 赖灿伟 997,000 1.0334% 997,000 0 

17 
北京金秋林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985,600 1.0216% 985,600 0 

18 
北京五彩石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921,400 0.9551% 921,400 0 

19 葛思恩 835,250 0.8658% 835,250 0 

20 钟恒 739,656 0.7667% 739,656 0 

21 姜天孟 539,656 0.5594% 539,656 0 

22 陈海光 529,656 0.5490% 529,656 0 

23 
萍乡市勤道汇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89,000 0.2996% 289,000 0 

24 

深圳市勤道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勤道聚

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9,000 0.2996% 289,000 0 

25 方坤 240,000 0.2488% 240,000 0 

26 刘妙如 225,000 0.2332% 225,000 0 

27 田会强 208,812 0.2164% 208,812 0 

28 储士红 208,812 0.2164% 208,812 0 

29 肖静 166,000 0.1721% 166,000 0 



30 李红薇 123,000 0.1275% 123,000 0 

31 林旭海 114,000 0.1182% 114,000 0 

32 
上海昀诚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113,000 0.1171% 113,000 0 

33 杭德余 100,000 0.1037% 100,000 0 

34 宇文浩 100,000 0.1037% 100,000 0 

35 高国喜 100,000 0.1037% 100,000 0 

36 吴冰 98,000 0.1016% 98,000 0 

37 何婧 80,000 0.0829% 80,000 0 

38 倪丽芳 79,000 0.0819% 79,000 0 

39 陈嘉琤 50,000 0.0518% 50,000 0 

40 董佩兰 41,000 0.0425% 41,000 0 

41 张雪英 28,656 0.0297% 28,656 0 

42 姚渝 27,000 0.0280% 27,000 0 

43 郑可忠 20,000 0.0207% 20,000 0 

44 周丹 16,000 0.0166% 16,000 0 

45 易建松 11,000 0.0114% 11,000 0 

46 张有利 9,000 0.0093% 9,000 0 

47 何福元 9,000 0.0093% 9,000 0 

48 邱忠乐 8,000 0.0083% 8,000 0 

49 尚军章 7,000 0.0073% 7,000 0 

50 赵静明 4,000 0.0041% 4,000 0 

51 孔小凤 4,000 0.0041% 4,000 0 

52 刘宴平 3,000 0.0031% 3,000 0 

53 王岳林 3,000 0.0031% 3,000 0 

54 王涛 3,000 0.0031% 3,000 0 

55 张帆 1,000 0.0010% 1,000 0 

56 钱祥丰 1,000 0.0010% 1,000 0 

57 程凉 1,000 0.0010% 1,000 0 

58 李常高 1,000 0.0010% 1,000 0 

59 
北京金汇丰华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000 0.0010% 1,000 0 

60 杨静 1,000 0.0010% 1,000 0 

61 刘崇耳 1,000 0.0010% 1,000 0 

62 郑佳 1,000 0.0010% 1,000 0 

63 

首创证券八亿时空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898,191 1.9676% 1,898,191 0 

合计 54,595,899 56.5919% 54,595,899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52,697,708 12  

2 战略配售股 1,898,191 12  

合计 54,595,899 / 

六、上网公告附件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